
國立潮州高中住宿申請書 (上聯繳至宿舍管理員)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 

    貴校辦理   學年度第  學期住宿申請提供學生住宿，本人深表感謝。今為敝

子弟           （  年   班座號:  ）申請男、女宿舍，願意遵守下列事項： 

一、住宿期間，願遵守學校、宿舍規範及師長指導，如有違背學生手冊相關規 

範或毀損公物情事，願接受學校規定懲處，並負賠償之責。 

二、住宿期間，如有因違規而在校外發生安全事故，家長願負一切責任，並退宿。 

三、如敝子弟在校行為經輔導規勸仍不知悔改，且懲處紀錄累計已達一支大過(三

支小過或九支警告)，則立即辦理退宿。特此具結 

 

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

家長手機：              學生手機： 

學生出生年月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。身分證號碼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殊病史： 

校外夜間補習時間:星期□一□二□三□四□五□六□日 

不搭伙原因：□體育班，或： 

導    師：           ※本單以上填寫完成並經導師簽章後，先交至生活輔導組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其餘資料於時限內再行繳交。 

舍    監：             生輔組長：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沿此處撕下，將上聯交至生活輔導組，下聯自行保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附註（請務必詳閱）：(下聯請自行保管) 

一、住宿期間：本學期開學日至本學期結束日。 

二、伙食費及住宿費以代收代辦委員會開會決議後、出納製繳費單繳費，保留收據備查。 

三、住宿一律參加學校伙食團開伙。吃素同學請家長提出證明（宗教信仰），便於統計人  

    數辦理團體訂購。體育班同學，因練習時間無法配合餐廳用餐時間故伙食請自理。 

四、住宿同學請一併繳交 A型肝炎檢驗證明書外，若有特殊疾病應確實告知舍監，便於 

    安排床位與照顧。晚間需校外補習同學，請領取住宿生校外補習同意書。 

五、請於開學日(暑期輔導課)兩星期前(不含假日)或更提前，完成應繳交資料(申請書、 

    A型肝炎檢驗證明書、原住民生戶籍謄本一份)，以利床位安排。 

六、以上手續請在規定時間內辦妥，逾時未完成者視為不住宿，爾後不再受理。 

七、申請住宿完成同學請於上學日前一日，下午 17時後至 20時前帶著行李至宿舍完成 

    報到。 

八、中途退宿同學須事前提出，在退宿日起一星期內辦妥相關退宿手續表單。 


